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62016168

10位ISBN编号：756201616X

出版时间：1997-11

出版时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作者：王泽鉴

页数：30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内容概要

拙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等书于一九九七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发行简体字版，承蒙读者爱护及指
教，谨致诚挚谢意。
兹再全面校正，调整学体，改版重印，期能更臻完善，俾便使用收藏，敬请惠赐教正，无任感荷。
    台湾民法系于一九二九年制定于中国大陆，以德国民法为蓝本，兼采瑞士及日本立法例，自一九四
六年适用于台湾，迄今已超过半个世纪，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具有效率、稳定的私法秩序。
拙著诸书旨在分析讨论民法典社会变迁，理论与实务的互动协力关系。
其所致力者，系运用法学方法，就具体个案，从事较深刻的研究，阐释民法的解释适用，综合学说与
判例，尝试以较严谨的论证及说理，建构民法的基本概念，理论体系及指导原则。
期望此次更新再版，能够使本书继续参与中国民法学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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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泽鉴，台湾著名民法学家，1938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法学博
士。
曾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教授，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
现任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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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则编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出租他人之
物、负担行为与无权处分租售他人之物、所有人之承认与债之主体的变更买卖、设定抵押权之约定与
第七五八条之“法律行为”物权行为错误与不当得利未成年人与代理、无因管理及不当得利不当得利
制度与衡平原则不当得利之连带债务侵害他人债权之侵权责任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出卖之土地于移转
登记前被征收时，买受人向出卖人主张交付受领补偿费之请求权基础德国法上损害赔偿之归责原则代
位权之代位基于契约关系之越界建筑与土地受让人之拆屋还地请求权离婚契约之拘束力与特别生效要
件之履行两愿离婚“登记”法律性质之争议在法学方法论上之检讨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章节摘录

　　（2）债权契约之履行。
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设定不动产抵押”之债权契约后，第三人（债务人）即负有依约履行之义务。
易言之，即应依第七五八条及第七六○条之规定，为抵押权之设定。
第三人拒不履行时，债权人得依诉请求之。
一九六八年台上字第一四三六号判例谓：“不动产物权之移转，应以书面为之，其移转不动产物权书
面未合法成立，固不能生移转之效力。
惟关于买卖不动产之债权契约，乃非要式行为，若双方就其移转之不动产及价金业已互相同意，则其
买卖契约即为成立。
出卖不动产之一方，自应负交付该不动产并使他方取得该不动产所有权之义务，买受人若取得出卖人
协同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之确定判决，则得单独申请登记，取得所有权，移转不动产物权书面之欠缺
，即因之而补正。
”此项判例要旨于不动产抵押权之设定，亦有适用余地，即债权人于取得协同办理抵押权设定登记之
确定判决，则得单独申请登记，取得抵押权，设定不动产抵押权书面之欠缺，即因之而补正。
　　（3）债务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本案判决之争点在于设定抵押权之给付债务因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时，债权人得否请
求损害赔偿。
原审认为：“按有抵押权担保与无抵押权担保，对于债权之保护并不相同，如原可受抵押权之担保而
竞成为无担保，对于债权当有损害。
”“最高法院”则认为：“设定抵押权之约定，为法律行为之一种，依第七五八条规定，非经登记，
不生抵押权设定之效力。
如不动产所有权人与债权人订立抵押权契约后，未依约履行，债权人固得请求该所有权人履行契约，
倘该所有权人拒不履行，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之债权，并不因此而消灭。
准此，被上诉人是否因上诉人不能履行契约而蒙受损害，亦非无疑。
”　　关于此项争议，首须指出者，系“最高法院”所谓：“倘该所有权人拒不履行，债权人对于债
务人之债权，并不因此而消灭。
”此项论点，实属当然自明之理，盖债权为主权利，而抵押权为从权利，从权利之不发生或消灭，不
影响主权利之存在，乃理之当然也。
因此，“最高法院”所谓：“准此，被上诉人是否因上诉人不能履行契约而蒙受损害，亦非无疑。
”似难赞同。
债权人是否因不动产所有权人不能履行“设定不动产抵押权”债权契约，而蒙受“损害”，并非指此
项债权是否“消灭”，而是指此项债权是否因未能提供担保，致“未获清偿”而受有不利益而言。
此应就个案而定。
债务人资力足以清偿或有其他担保可供满足债权时，不动产所有权人虽不履行契约，债权人并不因此
而受有损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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